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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

业银行，各资产治理公司，邮政储蓄银行，银监会直接监管

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

北京、天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2006

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

计准则），要求自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同

时鼓励其他企业执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可比性，完善

风险治理，提高经营水平，加强银行业监管，促进我国银行

业快速、健康发展，中国银监会决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执

行新会计准则。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统一思想，提

高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自觉性新会计准则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

发展的要求，更加全面、系统地规范了企业会计确认、计量

和报告行为，并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目前，银行业金融机

构执行的会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类型机构的相同业务

、同一类型的不同机构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损害了会计

信息的可比性、有用性，不利于分析和评价风险状况、财务

成果，也不利于开展各项银行监管工作。各单位要统一思想

，正确熟悉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提高执行新

会计准则的自觉性，早预备、早布置，保证银行业会计标准

的平稳转换。二、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时间表考虑到我国银行

业金融机构众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会计治理水平、人员素



质、财务承受能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银行业金融机

构应分层次实施新会计准则，并逐步建立适应新会计准则要

求的内部治理流程和信息处理系统。按照财政部的总体要求

，综合考虑各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治理水平和

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按以下时间表执行

新会计准则：（一）已经上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全面执行新

会计准则，继续完善内部治理制度和业务流程，提高执行新

会计准则的质量。（二）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非上

市的股份制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托

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

公司、外资银行等从2008年起按照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三）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

信用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从2009年起按照新会计准

则编制财务报告，具备条件的可以提前执行。（四）金融资

产治理公司待转制完成后的次年按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但不得晚于2009年。三、执行新会计准则必须注重的几个

问题（一）审慎使用公允价值。一是合理确定公允价值计量

模式的使用范围。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严格按照新会计准则

的要求，对于尚不存在活跃市场或不能持续可靠取得市场价

格的金融工具不能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二是科学合理地确定

公允价值。对决定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要综合考虑活跃市

场的各项因素，科学设定估值假设和主要参数。三是建立运

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内部控制制度，记录公允价值计量的依据

和过程，确保公允价值计量的准确性、可靠性。（二）健全

贷款减值评估体系。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完善贷款风险治理

，全面收集贷款减值的历史数据，健全价值评估内部控制政



策、程序和方法，准确计提贷款减值预备，不得利用贷款减

值预备调节利润。（三）合理进行金融工具分类。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初始确认时应客观分析持有意图，准确

划分各类金融工具，并严格按照新会计准则进行核算。四、

精心预备，不断提高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能力（一）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执行新会计准则的预备工作。

执行新会计准则不仅仅是会计部门的工作，还涉及到各项业

务，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主要负责人必须高度重视，亲自

负责，主动协调。要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制定规划，明确分

工，加强协作，周密部署，既要保证按时执行新会计准则，

又要确保各项业务和会计工作正常、有序地运转。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已经上市的除外）要于2007年底前将执行新会计

准则的实施规划报直接监管的监管机构备案，并及时报告组

织实施情况。（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会计人员和

相关业务人员、治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不仅要学习新会计准

则的具体内容、主要变化和应用要求，还要紧密结合本单位

实际，研究新会计准则对本单位治理制度、业务流程和信息

系统的影响和应对措施，不断提高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能力。

（三）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做好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衔接工作

。一是制度衔接工作。在执行新会计准则前，必须按老制度

开展各项会计核算工作，不得在新会计准则和老制度间选择

使用。二是披露衔接工作。要保证信息披露的连续性和一致

性，有关会计信息口径的变化要有准确的记录和说明。（四

）农村信用社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工作统一由各省联合社组织

。五、加强领导，促进高质量地执行新会计准则（一）中国

银监会成立实施新会计准则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银行业金



融机构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有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银监会

郭利根副主席，银监会财务会计部及各监管部门负责人为领

导小组成员，办公室设在财务会计部。办公室主任由银监会

财务会计部汤小青主任担任，副主任由银监会财务会计部杨

树润副主任担任，各监管部门派专人参加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二）各银监局要成立领导小组，跟踪辖内银行业金融机

构执行新会计准则的预备和执行情况，重点做好辖内中小银

行业金融机构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

三）各银监局要按照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时

间表，积极开展各项会计监管工作，重点检查银行业金融机

构执行会计准则情况，分析财务变化状况，查处利用新会计

准则操纵利润的行为。（四）各银监局要认真组织监管人员

培训工作，把握新会计准则的内容、方法，研究执行新会计

准则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监管措施，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新会计准则后，银监会的各项监管

政策、制度保持不变。各银监局必须继续督促银行业金融机

构提高五级分类的质量，做实利润。同时，银监会将根据实

施新会计准则带来的变化，在保持监管资本属性不变的前提

下，对计算资本充足率涉及的部分会计数据进行调整，以准

确计算资本充足率，避免执行新会计准则导致的资本充足率

波动。考虑到新会计准则关于减值预备计提方法的变化，为

增强减值预备计提的操作性、可靠性和可比性，银监会将另

行发布减值预备计提和监管指引，对减值预备计提过程中的

要害环节、重点因素进行规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执行新

会计准则过程中发现的任何问题，请及时反馈银监会领导小

组办公室。联系电话：010-66279033，传真：010-66299193。



请各银监局将本文转发至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附件：银行

业金融机构执行新会计准则时间表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表： 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新会计准则时间表机构类别执行

新准则时间备注上市银行（14家）2007年工行、中行、建行

、交行、华夏、招商、浦发、深发、民生、中信、兴业、北

京、南京、宁波银行农业银行2008年邮政储蓄银行2008年政

策性银行2008年股份制银行2008年城市商业银行2008年信托公

司2008年安信信托、陕西国投已经上市。财务公司2008年金

融租赁公司2008年汽车金融公司2008年货币经纪公司2008年外

资银行2008年农村商业银行2009年鼓励具备条件的提前执行

。农村合作银行2009年农村信用社2009年城市信用社2009年三

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金融资产治理公司改制完成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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